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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宝丰能源集团宁东
基地临河综合工业园区动力岛（一期）
二标段工程“1.3”一般物体打击事故

调查报告

2023年 1月 3日 16时 50分左右，迪尔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宝丰能源集团宁东基地临河综合工业园区动力岛

项目（一期）二标段工程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 1人

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80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为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汲取事故教训，依法依规调

查和追究责任，提出防范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规定，经管委会研究决定，成立了由宁东管委会建设和交通

局、应急管理局、自治区纪委监委派出宁东基地纪检监察工

委、宁东基地管委会党群工作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灵

武市公安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

组，对该起事故依法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

证、技术鉴定、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

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中

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

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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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建设单位概况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丰能

源），法定代表人为刘元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400007749178406，位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宝丰循环

经济工业园区，经营范围包含：一般项目：高端煤基新材料

（多种牌号聚烯烃及聚烯烃改性产品）生产及销售；现代煤

化工及精细化工产品（甲醇、乙烯、丙烯、混合 C5、轻烃、

混合烃、MTBE甲基叔丁基醚、丙烷、1-丁烯、纯苯、混苯、

二甲苯、重苯、非芳烃、液化气、中温沥青、改质沥青、蒽

油、洗油、混合萘、酚油、轻油、硫磺、硫酸铵、液氧、液

氮、氯化钠、硫酸钠、液氩等）生产及销售；焦化产品（焦

炭、粗苯、煤焦油）生产及销售；煤炭开采、洗选及销售；

焦炭（煤）气化制烯烃及下游产品项目建设；矿用设备生产

及维修；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装、维修及检测；仪表、阀

门校验；内部研发、人事管理。（以上经营范围凭相关许可

证和资质证书经营）（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施工单位概况

迪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尔集团），法人代表侯

立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800706352702D，位

于山东省济宁市凌云路 66号，经营范围包含：工程设计，

工程总承包；锅炉安装和改造、压力管道安装、起重机械安

装维修；许可范围内的电力设施承装(修、试)；资格证书批

https://www.qcc.com/pl/p66031b2bf089c80913a55a8f1065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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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范围内的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认可范围内的检测和校准；

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的工程施工；设备与材料的销售；建筑

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金属构件制造；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货物进出口业务；设备吊装，货物装卸搬运；普通道路运输；

环保工程；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港澳台地区）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三）监理单位概况

天津辰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辰达），法

人 代 表 刘 德 海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201131039900275，位于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济

技术开发区高端园永进道东辰翔大厦 2号楼 506-A05，经

营范围包含：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牛为准）。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四）劳务分包单位概况

巨野兴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野兴业），法

人 代 表 李 反 修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71724592621053A，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凤凰

办招商街中段路西（光麟世纪园 4号楼 4单元 501室），

经营范围包含：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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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劳务派遣服务；建筑劳务分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工程总承包；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处置及报告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 1月 3日 7时 30分左右，迪尔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宝丰能源集团宁东基地临河综合工业园区动力岛

项目（一期）二标段工程劳务分包单位巨野兴业设备三队队

长白某房安排谢某彬、于某远、王某彬三人开展破碎楼四楼

落煤管安装作业，上午焊工王某彬负责焊接落煤管吊耳，谢

某彬、于某远负责吊装倒链挂设，期间，设备三队队长白某

房到现场检查，发现吊耳焊在落煤管内壁上，当即提醒王某

彬吊耳最好焊在落煤管外侧，王某彬以之前都是这样干的为

由未将吊耳焊在落煤管外侧，上午基本完成吊装前准备工

作。

2023年 1月 3日 13时 30分左右，白某房、谢某彬、

于某远、王某彬四人一同至破损楼四楼将落煤管移至吊装口

下侧地面。因宝丰能源1月3日下午安排破碎楼带煤试运行，

于 14时左右通知各施工单位及作业班组，并对破碎楼进行

清场，白某房、谢某彬、于某远、王某彬遂离开破碎楼，白

某房返回办公室，谢某彬、于某远、王某彬在楼下烤火取暖

等待。16时 30分左右，破碎楼完成带煤试用，且楼内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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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去后，谢某彬、于某远、王某彬重新上至破碎楼四楼使用

倒链安装落煤管，16时 50分左右，落煤管吊至距离地面

1.6m时，落煤管下口法兰盘剐碰到破碎机底板，焊工王某

彬撬动落煤管以便脱离剐碰，此时落煤管吊耳瞬间断裂，上

部挂设倒链的钢管从顶部掉落，钢管击中王某彬胸口处。钢

管直径φ48.3mm，长度 1.99m，钢管坠落高度 7.70m。

王某彬因为胸肺部受到撞击经抢救无效死亡，谢某彬右侧三

根肋骨骨折，于志远躲避及时未受伤。

落煤管吊耳违规焊接在耐磨板上吊耳焊缝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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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设倒链钢管坠落处及吊耳断裂悬挂状态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安装组普工于某远立即给班组长白某房

拨打了电话，白某房报告了项目部相关人员。项目部人员立

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由于宝丰能源大门管理严格，担心进

门手续办理时间较长，因此项目部用工地商务车将伤者送到

宁东医院救治。后经宁东医院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80万元。

事故发生后，迪尔集团立即成立了事故善后处理小组，

对死者家属进行安抚，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目前，善后处理

工作已完成。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1.王某彬安全意识薄弱，违规冒险作业。一是在破碎楼

处于试机试车阶段且当天已经开会通知停止施工的情况下，

谢某彬、于某远、王某彬三人急于回家，为尽快完成作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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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未接到复工通知的情况下，擅自进入施工现场冒险作

业；二是未严格执行安全作业操作规程，未严格按照施工方

案对吊耳进行焊接，且在吊装过程中，斜拉歪吊，违规撬动

落煤管，致使落煤管掉落，上部挂设倒链的钢管掉落致其受

伤死亡，是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迪尔集团及其相关责任人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一是施工单位施工方案编制内容不完整，吊耳焊接、倒链挂

设等关键要点交底不到位。二是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未

针对冬季停工前工人急于回家、忽视安全、冒险作业等心理

特点进行预防和警示。三是安全生产管理松懈，对作业班组

及工人作业状态掌握不清，疏于现场巡查检查，对工人违章

作业、违规行为未加以制止。

2.巨野兴业及其相关责任人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

作为劳务分包单位未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和技术交底工

作，工人安全意识淡薄。二是巨野兴业及其相关责任人未及

时发现和消除作业面安全隐患，未及时纠正王某彬等工人违

规行为或暂停作业。

3.天津辰达及其相关责任人安全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

一是未履行现场安全监督职责，未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安

全生产培训教育和技术交底工作。二是未及时监督施工单位

消除安全防护隐患和漏洞，履行监理职责不力。三是未及时

发现并制止王某彬等工人现场违规操作及冒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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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宝丰能源集团及其相关责任人对施工、监理及分包单

位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对施工单位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

工作开展情况有效管理和督促，未有效管理和督促相关责任

单位消除施工现场安全隐患。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责任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

1. 迪尔集团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1、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2、第四十一条第二款3、第四十四条第一款4、第四十六

条5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

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

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

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

理局对该企业予以处罚。

2.巨野兴业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6、第四十一条第二款7、第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

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

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

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

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

实记录在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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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条第一款8的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

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

理局对该企业予以处罚。

3. 天津辰达安全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违反了《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9的规定；依据《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事故发生

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
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局对该企业予以处罚。

4. 宝丰能源集团对施工、监理及分包单位安全管理不

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

10、第四十一条第二款11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

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

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9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

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

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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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
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局对该企业予以处罚。

（二）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王某彬。作业焊工，安全意识薄弱，违规冒险作业。

鉴于其本人已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责任。

2. 梁某伟。迪尔集团承建宝丰能源集团宁东基地临河综

合工业园区动力岛（一期）二标段项目经理，负责现场安全

管理工作，未严格组织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

未认真组织现场安全隐患问题排查整改，履行安全管理职责

不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

二款、第五款、第六款12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

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

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建议

由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处罚。

3. 李某宏。迪尔集团承建宝丰能源集团宁东基地临河综

合工业园区动力岛（一期）二标段安全经理，未严格落实企

业质量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未严格组织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

训和技术交底，未认真落实现场安全隐患问题排查整改，履

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

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

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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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第二条、第五款13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

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建议由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处罚。

4. 王某威。迪尔集团承建宝丰能源集团宁东基地临河综

合工业园区动力岛（一期）二标段安全员，未严格落实企业

质量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工作落实

不到位，现场安全隐患问题未及时发现和消除，履行安全管

理职责不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五条第二条、第五款14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

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建议由

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处罚。

5. 马某。天津辰达监理宝丰能源集团宁东基地临河综合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

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

产管理的建议；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

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

产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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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动力岛（一期）二标段总监理工程师，未有效监督

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和技术交底。对施工现场存

在的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和消除，未正确履行现场

监理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

条第二条、第五款15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

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建议由应

急管理局对其予以处罚。

6. 弓某勇。宝丰能源集团宁东基地临河综合工业园区动

力岛（一期）二标段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未严格落实企业

质量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未管理和督促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及分包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未有效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及

现场安全隐患问题排查整治，安全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

五款16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

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

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

产管理的建议；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

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

产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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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

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

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局对其

予以处罚。

7.白某房。巨野兴业劳务班组长，对施工现场安全隐患

虽已进行排查且提醒作业工人，但没有跟踪整改到位，且没

有及时制止违章作业行为，建议由迪尔集团、巨野兴业按照

企业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对其予以处罚。

7.谢某彬。安全意识薄弱，对王某彬违章操作未进行制

止，且在未接到复工通知的情况下，擅自进入施工现场冒险

作业，建议由迪尔集团、巨野兴业按照企业内部管理规章制

度对其予以处罚。

8.于某远。安全意识薄弱，对王某彬违章操作未进行制

止，且在未接到复工通知的情况下，擅自进入施工现场冒险

作业，建议由迪尔集团、巨野兴业按照企业内部管理规章制

度对其予以处罚。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严格落实企业和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同类事故再次

发生，提出如下防范和整改建议：

（一）迪尔集团及其相关负责人一是要认真落实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中华人民共



14

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建筑行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全面

开展自查自纠，提升举一反三的意识和能力，必要时要聘请

第三方服务机构或专家参与，全面排查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

落实情况，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二是要

加强作业人员现场管理，坚决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

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三是要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

育，严格安全生产三级教育培训，做到全员培训，因岗培训，

特别是要加强一线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全面提升

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如实记录教育培训情况，

未经培训及培训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二）天津辰达及其相关负责人要严格按照《建设工程

监理规范》要求，对建设项目部现场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立

和实施情况进行审查，严格落实工程监督管理职责，及时跟

踪落实消除安全隐患，提升举一反三的意识和能力，反思今

年以来事故多发的原因，自查自改，确保项目安全生产工作

持续可控。

（三）巨野兴业及其相关负责人要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意

识，加强技能培训，严格执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严禁冒险作业和违章作业，确保作业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

（四）宝丰能源集团及其相关负责人要按法律规定落实

安全生产管理首要责任，组织监理单位切实履行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的监理职责、施工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同时要建立严格的检查巡查机制和网格化管理，明确各

层级人员的安全职责并建立责任到人管理体系，提升举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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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的意识和能力，强化对各岗位安全操作行为和遵章守纪情

况的管控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坚决

杜绝“以包代管”行为，切实组织好现场交叉作业秩序，坚持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事的原则增强施工阶段专业安全管理力

量，保障安全措施投入，重点通过合同履约、完善制度等措

施严格对外委单位管理。


